


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措施明白卡

一
政策内容
全面落实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

和个体工商户用水、用电、用气“欠费不停供”政策，设

立6个月的费用缓缴期，并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延

长，缓缴期间免收欠费滞纳金。

二
适用对象
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。

三
操作流程
1.用水、用气：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
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可向当地供水、供气单位申请缓缴费

用，费用缓缴期间“欠费不停供”，免欠费滞纳金。

2.用电：向用户所在的供电单位申请。具体材料及流程待

主管部门文件明确。



四
兑现时间
用水、用气：由当地政府确定，不少于6个月。

用电：2022年12月31日前申请。

五
责任分工
用水、用气：省城乡住房建设厅。

用电：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营销部，国网冀北电力公司营   

      销部。

六
联系方式
用水“欠费不停供”：李梦雨，0311-87904132

用气“欠费不停供”：朱一楠，0311-87803822

用电“欠费不停供”：

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 冯  剑，0311-87934271

国网冀北电力公司   周辛南，010-565823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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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适用对象
省内使用锅炉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、起重机、电梯等八

大类特种设备的单位

一 政策内容
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收费标准降低20%，暂停收取远程费

三
操作流程
自2022年6月15日至12月31日受理的检验业务，特种设备

检验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阶段性降低20%，暂停收取远程

费。

特种设备检验费：主要是指锅炉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等

承压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收取的费用；起重机、电梯等机

电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、监督检验收取的费用。

远程收费标准。对于外出检验单程超过15公里时，每超过

10公里检验费加收5%，但最多不超过50%。单程在25公里

以内，每往返一次收取交通费60元，单程超过25公里时，

按实际里程每公里加收1.2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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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责任分工
省发展改革委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处负责该项政策的

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四 兑现时间
2022年6月15日至12月31日

六 联系方式
省发展改革委公共服务价格处  姚会勇   0311-886006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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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
对承租省国资委监管企事业单位房屋以及公租房小区商业、

综合服务设施国有用房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

2022年普遍减免3个月租金，力争在上半年完成减免主体

工作。对2022年租期分属不同承租人的，根据不同承租人

实际租期按比例减免。对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

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承租上述房屋的，再补充减免3个月

租金，补充减免工作应在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出现疫情中高

风险地区后2个月内完成。鼓励各地统筹各类资金，对承

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

帮扶，鼓励非国有房屋租赁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

分担疫情带来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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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操作流程
1.承租省国资委监管企业、委属事业单位国有房屋用于经

营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：承租方提供的申请及

相关证明材料，符合减免的按要求给予办理。减免事项审

批公示后，书面告知申请承租方。对承租国有房屋用于经

营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

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（参照国家行政区划标准）

内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屋减免6个

月租金，低风险地区减免3个月租金。

2.承租公租房小区商业、综合服务设施国有用房的服务业

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：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按照当地住房保障部门要求办理。

二 适用对象
承租省国资委监管企事业单位房屋以及公租房小区商业、

综合服务设施国有用房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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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责任分工
省国资委负责省国资委企事业单位租金减免政策面上的宣

传解读工作和减免汇总有关工作，指导委属监管企业、事

业单位落实房租减免政策。

承租公租房小区商业、综合服务设施国有用房的，由省国

资委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结合职责

分工负责，涉及住建部门部分，各市县住房保障部门负责

政策具体落实、宣传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四 兑现时间
暂定至2022年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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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联系方式
省国资委 唐占辉 0311-87901703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王鹏 0311-87805274

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冯建磊 0311-66188375

承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张建升 0314-2036981

张家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璐 0313-5958856

秦皇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延桥 0335-3650945

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李冰 0315-2850951

廊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谢占全 0316-2250623

保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马振华 0312-3090016

沧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 马延辉 0317-8698790

衡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郭亚同 0318-2813897

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张雄伟 0319-2255123

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0310-3271219

定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孙志辉 0312-2333263

辛集市住房保障中心 刘建旭 0311-83389622

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 田壮 0312-56208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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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政策内容
落实2022年航空和铁路运输企业分支机构暂停预缴增值税。

三 操作流程
符合政策规定的纳税人通过增值税申报自行享受该政策优

惠，相关资料留存备查。

二 适用对象
纳入增值税汇总纳税范围的航空和铁路运输企业分支机构。

五
责任分工
省、各市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负责该项政策的

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四
兑现时间
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六 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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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政策内容
免征轮客渡、公交客运、地铁、出租车、道路客运等公共

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政策。

三 操作流程
纳税人采取“自行判别，申报享受，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

的方式，通过电子税务局或通过办税服务厅提交增值税纳

税申报表享受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。

二 适用对象
纳税人提供轮客渡、公交客运、地铁、出租车、道路客运

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。

五
责任分工
省、各市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负责该项政策的

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四 兑现时间
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六 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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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2022年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主动减免房屋租金

的出租人，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，可

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减免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三 操作流程
由纳税人向房土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享受减免。

二 适用对象
2022年，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主动减免房屋租

金，缴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的出租人。

五
责任分工
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机关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解

释说明工作。

四
兑现时间
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六 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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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2022年12月31日前，购置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

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汽车，免征车辆购置税。

二
适用对象
购置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纳税人

三
操作流程
（一）符合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条件的纳税人，在

办税服务厅提交申报缴税纸质资料或电子信息。

（二）资料或电子信息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、申报表内容

填写符合规定的，即时受理纳税人申报。

（三）纳税人提交资料或电子信息不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

纳税人需补齐补正的内容。

（四）纳税人提交资料或电子信息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，或

纳税人不属于本税务机关管辖范围的，告知纳税人不予受

理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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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责任分工
省、各市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

六 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;12366

四 兑现时间
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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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2023年12月31日前,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

的二手车,由原按照简易办法依3%征收率减按2%征收增值

税,改为减按0.5%征收增值税。

二
适用对象
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

三
操作流程
纳税人采取“自行判别，申报享受，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

的方式，通过电子税务局或通过办税服务厅提交增值税纳

税申报表享受该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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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责任分工
省、各市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

六 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;12366

四 兑现时间
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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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2022年继续实施旅行社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扶持政策，

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维持80%的暂退比例。

二
适用对象
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、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

行社。

三
操作流程
第一，已按照文旅部要求享受暂退保证金政策的旅行社，

可申请将暂退比例提高至100%，补足保证金期限延至2023

年3月31日；第二，2021年10月19日至2022年4月11日（含

当日）期间全国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、领取旅行社业务

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，提出暂退保证金申请的，暂退标准

可为应交纳数额的100%，补足保证金期限为2023年3月31

日；第三，2022年4月12日（含当日）以后取得旅行社业

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，可申请暂缓交纳保证金，补足保

证金期限为2023年3月31日；第四，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

指导和督促相关旅行社企业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及时

完成保证金信息变更和备案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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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责任分工
省文化和旅游厅。

六 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何世岭，陈兑坤

电  话：0311-85918052

四 兑现时间
自2021年10月19日至2023年3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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